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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總務處出納組 承辦人 廖育鈴、王美滿 分  機 1146、1147 

1 目的與範圍 

1.1 規範本校押標金、保證金及其他擔保收付作業之處理程序。 

 

2 參考文件（法規／依據） 

2.1 國庫法第 2、3、4、5條 

2.2 國庫法施行細則第 3、6條 

2.3 公庫法第 2、3、5、11 條 

2.4 財政部修正行政院頒定「事務管理手冊」出納管理部份（核定本） 

出納管理手冊第 10-12、29-45 點 

2.5 押標金保證金暨其他擔保作業辦法(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訂定) 

 

3 權責單位 

 總務處出納組 

 

4 對象 

 全校教職、員、工等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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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流程圖 

5.1 收取作業 

 

準備

依招標文件規定，收取投
標廠商繳付之押標金

出納組

點收押標金

出納組

以匯款方式存入

出納組

是否得標

收取得標廠商繳交之保證金
及其他擔保，並開立收據

出納組

依押標金、保
證金及其他擔
保之退還作業
辦理(詳次頁退

還作業)

屬現金、票據者
：依自行收納收

款作業辦理。 

屬有價證券或其
他保證文件者：
依票據、有價證
券與其他保管品
之收存作業辦理

結束

投標廠商採匯款方
式繳納者，應按各
機關通知之國庫帳
戶資料(國庫存款戶
之保管款帳號或國
庫機關專戶戶名、
解繳行及匯款種類
等)，繳納押標金。 

1.對得標廠商，收取履
約保證金，或將押標金
轉換為履約保證金，如
轉換時有應補足(或應
退)之差額，應由採購
單位通知廠商及主計室
辦理，於辦理補繳或退
還程序後，始開立收取
履約保證金收據交付廠
商。
2.採購案有保固期間者
，廠商應繳納之保固保
證金，經廠商事先申明
者，得直接由應退之履
約保證金或該採購案之
應付款項中扣抵。

出納組得以機關名
義向財政部申請於
國庫經辦行開立國
庫機關專戶存管；
填具國庫機關專戶
存款收款書存入經
財政部同意開設之
國庫機關專戶。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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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退還作業 
 
 
 
 
 
 
 
 

 
 
 
 
 
 
 
 
 
 
 
 
 
 
 
 
 
 
 

 
 
 
 
 
 
 
 
 
 
 
 
 
 
 
 
 

 

由廠商檢
附採購單
位已簽認
之文件，連
同原繳納
款項收訖
之證明或
於原繳納
押標金款
項收訖之
證明上經
採購單位
簽註未得
標之文字
與簽章後
退還。 

準備 

依據採購單位之通知：當場
退還未得標廠商押標金 

        出納組 

依據主計室編製之傳票：退
還未得標廠商押標金、履約
保證金等款項，及有價證券
或其他保證文件 

         出納組 

依付款作
業—國庫
機關專戶
支付辦理 

 

依票據、有
價證券與其
他保管品之
發還作業辦
理 

國庫機關專戶
支付 

國庫集中支付 
   出納組 

國庫保管品戶 

  出納組 

 

    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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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作業內容 

6.1 收取作業 

    6.1.1 出納管理人員依招標文件規定，收取投標廠商繳付之押標金，務須當面清點檢查，並

注意下列事項： 

6.1.1.1 經收現金、票據、有價證券或其他保證文件，如發現有錯誤、偽造或變造時，

應查明處理。 

6.1.1.2 經收票據，應審閱發票人或銀行名稱、地點、種類、抬頭、金額、日期、背書

等是否與規定相符。 

    6.1.2 投標廠商採匯款方式繳納者，應按本校通知之國庫帳戶資料(國庫存款戶之保管款帳號

或國庫機關專戶戶名、解繳行及匯款種類等)，繳納押標金。 

    6.1.3 收取得標廠商之保證金及其他擔保，應按編號順序開立收據。 

    6.1.4 出納管理人員收取之得標廠商保證金及其他擔保，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依下列規定，

應於當日或次日送存公庫代理銀行。： 

6.1.4.1 出納組得以機關名義向財政部申請於公庫代理銀行。開立國庫機關專戶，存

管廠商繳納之保證金及其他擔保。 

6.1.4.2 經收現金者，填具國庫機關專戶存款收款書存入經財政部同意開設之國庫機

關專戶。 

6.1.4.3 經收支票者，確實依照票據抬頭字樣，在票背完成背書，填具國庫機關專戶

存款收款書存入經財政部同意開設之國庫機關專戶。 

6.1.4.4 並依自行收納收款作業辦理。 

         6.1.4.5 收取有價證券或其他保證文件者，按照有關票據、有價證券與其他保管品之收

存作業辦理。 

6.1.5 對得標廠商，收取履約保證金，或將押標金轉換為履約保證金，如轉換時有應補足(或

應退)之差額，應由採購單位通知廠商及主計室辦理，於辦理補繳或退還程序後，始開

立收取履約保證金收據交付廠商。 

    6.1.6 採購案有保固期間者，廠商應繳納之保固保證金，經廠商事先申明者，得直接由應退

之履約保證金或該採購案之應付款項中扣抵。 

6.2 退還作業 

6.2.1 以票據繳納之未得標廠商可即時退還押標金者，出納組應依據採購單位之通知，由廠

商檢附採購單位已簽認之文件，連同原繳納款項收訖之證明或於原繳納押標金款項收訖之

證明上經採購單位簽註未得標之文字與簽章後退還。 

6.2.2 非票據繳納之未得標廠商無法即時退還押標金者，應循有關國庫機關專戶支付作業辦

理。 

6.2.3 辦理保證金及其他擔保等款項之退還時，應依據主計室編製之傳票，始可依國庫機關

專戶支付作業辦理退還。 

6.2.4 應退還有價證券或其他保證文件者，依票據、有價證券與其他保管品之發還作業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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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控制重點(內控項目 ■是 □否) 

7.1 收取得標廠商之保證金及其他擔保，應按編號順序開立收據。 

7.2 出納組收取之得標廠商保證金及其他擔保，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應於當日或次日送存公庫

代理銀行。 

7.3 出納組辦理保證金等款項之退還時，除即時退還之押標金外，應依據主計室編製之傳票，

辦理退還。 

7.4 出納組應配合主計室、業務(採購)相關單位隨時注意押標金、保證金及其他擔保之有效期

限，隨時清理。 

8. 附件 

8.1 自行收納款項統一收據 

8.2 國庫機關專戶存款收款書 

8.3 國庫機關專戶存款支票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年度 

評估單位：出納組 

作業類別(項目)：押標金、保證金及其他擔保之收付作 

評估期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評估日期：   年  月  日 
 

 
 

控制重點 

評估情形 
 

 
 

改善措施 落實 
部分落

實 
未落實 不適用 其他 

一、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圖之製作是否與

規定相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及執行。       

二、押標金、保證金及其他擔保之收付作業       

(一)收取得標廠商之保證金及其他擔保，是否按編

號順序開立收據。 

      

(二)出納組收取之得標廠商保證金及其他擔保，除

法令另有規定外，是否於當日或次日送存公庫

代理銀行。  

      

(三)出納組辦理保證金等款項之退還時，除即時退

還之押標金外，是否依據主計室編製之傳票，

辦理退還。 

      

(四)出納組是否配合主計室、業務(採購)相關單位

隨時注意押標金、保證金及其他擔保之有效期

限，隨時清理。 

      

 

填表人： 

 

複核： 
  

單位主管： 

註： 

1.機關得就 1 項作業流程製作 1 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 1 類之作業流程合併 1 份 自行

評估表，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估。 

2.各機關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欄勾選「落實」、「部分落實」、「未落實」、「不適用」或「其他」；其中「不

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點未及配合修正者；「其他」係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

重點所 規範情形等，致無法評估者；遇有「部分落實」、「未落實」或「不適用」情形，於改善措施欄敘明

需採行之 改善措施。 


